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管理學院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 主管會議 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3日(星期四)中午 12：00 

會議主席：張旭華院長                         記錄：古綺靚  

出席人員：葉清江主任、蘇建興主任、李幸瑾主任、廖文華所長 

壹、 主席報告： 

1. 應用外語系主辦「第 31屆國際英語教學研討會暨書展 TESPA國際會議暨第 21屆臺北商

業大學學術論壇」於 111年 11月 4-6日假本校承曦樓十樓舉行，請各系所踴躍參與。 

2. 本校訂於 112年 5月 26日(五)辦理國際研討會，研討會準備工作將請各系所共同

參與，另擇時間辦理籌備會議討論工作分配事宜。 

3. 本院訂於 112年 6月 9日(五)辦理國內研討會，以校內外公開徵稿，徵稿主題暫

定：包括生產與作業管理、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物流與供應鏈管理、財務

金融、策略與科技管理、資訊與數位商務管理、創新與創業管理、跨境電商、六

標準差(6σ)、ESG、資料倉儲、資料探勘、專家系統、人工智慧、灰色理論、決

策支援系統及其他商管領域議題。 

4. 人事室提請於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本校「校務基金契僱人員

進用及管理要點」第 1、8、15點之規定，相關法規如附。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提案一：112學年度五專免試入學大陸來台專案生名額分配事宜，提請 討論。 

決  議：112學年度五專免試入學大陸來台專案生名額分配資管科、應外科各 1名。 

叁、討論事項 

提案一：辦理本院 110年度績優職員選拔事宜，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本校「績優職員選拔及獎勵要點」辦理本院 110年度績優職員選拔。 

二、本次僅管理理學院辦公室古綺靚資深專員申請，相關資料如頁 1-1至 1-2。 

決   議：排序為 1，照案通過。 

提案二：如何讓本校師生成為上進的人？ 

說  明：依校長提供羅振宇先生在知識就是力量：怎樣逼自己成為一個上進的人？影片，請

各系所主管腦力激蘯如何讓本校師生成為上進的人？影片摘要如頁 2-1。 

決  議： 

一、 改善學習環境：改善公共空間環境，增加美觀、休閒性、友善性，讓學生能喜歡

留在學校，改善教室、研究室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能留下來學習。  

二、 提升語文能力：開設溝通課程，增加趣味性溝通比賽，舉辦全國性簡報比賽，讓

開口說外語不是難事。 

三、 同儕力量大：分組學習，良性競賽，讓群組自行設定目標，給予達標獎勵金。達

到「今天比昨天更進步」的目標。 

四、 大手牽小手：邀請在校、畢業學長姐分享經驗，讓有能力的學長姐扶持學弟妹傳

承經驗更上一步。 

五、 提升國際視野：配合國家新南向政策，建立東南亞、中東國家姐妹校，進行師生



雙向交流，互換學習，增加國際視野與經驗。(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印度尼

西亞、菲律賓、帛琉、科威特等國)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3時 30分)    

敬陳 主席 

  



契僱人員現行法規相關限制： 
法源 摘要 

本校契僱人員進用及管
理要點第 15條規定 

契僱人員於辦公時間內，在不影響業務情況下，得經學校同意於校內、外
兼職或兼課，並以一個為限。兼課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並均應依請假規
定以事假、特別休假辦理。 

非辦公時間之兼職或兼課，亦需經學校同意，兼職並以一個為限。 

不論辦公時間或非辦公時間，如屬校內計畫兼職不列入兼職個數計算，但
所有兼職酬勞每月支領總額原則不超過一萬二仟元。兼任計畫研究工作，
其資格及限制應依各委託計畫機構之規定辦理。 

本校契僱人員考核作業
要點第 3條第 3項規定 

1、甲等：八十分以上，續僱一年並予晉薪一級。 

2、乙等：七十分至七十九分，續僱一年並予晉薪一級；每累積兩乙等，
次年不晉薪。另支專業加給之契僱人員於次年度停支該專業加給。 

3、丙等：六十分至六十九分，不予晉薪；連續二年列丙等者，第三年起
終止契約。 

4、丁等：未滿六十分，不予續僱。 

年終考核考列甲等人數比率，不得超過當年度受考人數百分之七十五。 

本校職員出勤管理要點
第 5條第 7項規定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平日下班後應休息三十分鐘後再行加班， 休息時
間應扣除不計入加班時數；休息日經校長或其授權之人員同意者，例外准
予加班之休息時間亦同。例假日除天災、事變或 突發事件外，一律不得
申請加班。 

實行輪班制或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單位主管得在工作時間 內，另
行調配其休息時間。各單位亦得依本校職員依規定加班未 支領加班費及
未補休之獎勵標準，另案簽請敘獎。 

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
費用支給標準表助教級 

助教級 5,200元 

 

  



校務基金契僱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修改意見及建議 

考量同仁兼任工作負擔修訂本法立意良好，但幾件事提出大家一起參考： 

1、 本校聘任助理必須考慮身心障礙聘僱比例的問題，專兼任助理的人數會

影響身心障礙人員聘僱比例，人數增加，身心障礙人員聘僱比例就要提

高，不然會被罰款。這是為什麼大部分計畫都是找校內同仁兼任的原因

，本校人員兼任本校計畫不會增加助理人數，也就不會造成本校身障聘

僱比例不足被罰款的情況。 

2、 校內眾多計畫（教育部、國科會、勞動部、產學合作等等），均需熟悉業

務同仁協助，部份計畫因經費限制無法給予太高的助理費用（如高教深

耕計畫兼任助理費每月2,000元），如限制校內計畫兼職數，最可能的情

況就是同仁都會協助計畫執行，但無法支領費用。若找學生協助，學生

仍是第一時間去找助教幫忙，結果還是我們在處理。 

3、 本校考核評等有比例限制，即使同仁都很優秀，仍會輪到被評列乙等，

因計畫需求，仍需加班協助執行，契僱人員加班不能連續、不能支領加

班費、連續乙等不能晉薪，若再加上乙等不能兼職，或僅能兼一個職務

，且每一兼職上限5,200元，兼職總額不超過12,000元之限制，眾多的計

畫該如何安排執行？ 

基於以上，建議修改如下： 

1、 管理要點已經有支領總額上限的限制，兼職計畫數就不要再限制。 

2、 A.理想的修正：「考列乙等以下」刪除，只規定「經單位主管審核兼職影

響本職工作執行或績效者，應停止所兼之職務。」即可。 

 

 

B.退而求其次的修正：「又考列乙等以下…」修改比照臺灣師範大學之

規定為：「考評乙等或未辦理考評而有特殊情形者，經單位主管同意得

兼任計畫助理。」 

 


